附件1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区环境卫生条例
（草案）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为了加强城区环境卫生治理，建设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县城建成区（以下简称城区）的环境卫生治理活动。
第三条【政府及其部门职责】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保障环境卫生工作所需经费，推动实现环境卫生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城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环境卫生治理相关工作。
木垒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的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治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第四条【环境卫生行为规范】  禁止下列影响城区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吐瓜子壳、大小便，乱扔烟头、果皮、纸屑、饮料瓶（罐）、食品包装袋等废弃物；
（二）从室内、车内向外抛物、泼水等；
（三）污损候车亭、宣传栏、休息椅、体育锻炼器材等公共设施；
（四）在公共绿地摘花折枝、踩踏花草、种植蔬菜或者损坏绿化设施；
（五）焚烧树叶、生活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六）其他影响城区环境卫生的行为。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绿地养护及废弃物清理】  绿化养护单位应当保持临街树木、绿篱和草坪等城区公共绿地整洁、美观，及时对花草树木进行养护，不得妨碍车辆、行人通行。栽培、修剪树木或者花卉等作业产生的枝叶、渣土等杂物，责任人应当当日清除。
第六条【施工作业废弃物清理】  在城区从事挖掘路面、维修地下管线、疏通排水设施等施工作业产生的废弃物，作业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当日清除，并在施工完毕后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保持地面平整、完好。
第七条【积雪积水处理】  城区承担清除冰雪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标准完成清除冰雪任务。委托他人代为清除冰雪的，应当督促受托人按时保质完成冰雪清除任务。
遇有下雨导致城区低洼区域积水时，有关方应当即时组织开展积水清理活动。
第八条【活动卫生要求】　在公共场所举办文化、节庆、体育等活动以及从事集市贸易、夜市经营的，有关方应当保持周围环境卫生整洁，及时清除临时设置的设施和产生的废弃物。
第九条【畜禽屠宰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非定点屠宰场所从事商业性屠宰畜禽活动，个人自宰自食家禽的除外。
个人自宰自食家畜家禽的，应当及时清理血污、毛屑、粪便等废弃物。
第十条【交易市场卫生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集贸市场、专业市场等交易场所的管理机制，落实环境卫生责任。
交易场所开办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建立环境卫生管理制度，配备环卫保洁人员、设施，及时清理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维护保持交易场所以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店面（摊位）经营者应当在划定的区域内经营，保持店面（摊位）和经营场地周围的整洁。
第十一条【流动商贩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流动商贩的管理，划定位置相对固定、经营相对集中的便民摊点经营区域，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并明确环境卫生要求等。
临时饮食摊点经营者应当自备垃圾桶等设施，收摊时应当将产生的垃圾、污水、污油清理干净，不得造成地面污染。
第十二条【餐厨废弃物管理】  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餐厨垃圾管理台账，设置符合标准的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等设施，并将餐厨垃圾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收集、清运和无害化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出售、倒运或者擅自处理餐厨垃圾，不得将餐厨垃圾倾倒或者堆放到树坑、道路、绿地、下水道、垃圾收集容器等处。
第十三条【建筑垃圾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规划建设建筑垃圾集中消纳场所，推进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别处理。
在建设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报建筑垃圾种类、产生量等信息和处理方案，提出处置核准申请。未经核准的，不得擅自处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所受纳建筑垃圾，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第十四条【垃圾设施设置要求】  在城区的主次干道、住宅小区以及繁华商业区、公园等公共场所，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垃圾收集容器，并及时维修更换，保持正常使用。
住宅小区的垃圾收集容器应当远离小区门口，并与居民楼保持一定距离，尽量减少异味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第十五条【公共厕所建设管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合理布局、建设城区公共厕所。在不易增建固定式公共厕所且人流集散场所应当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应当设置明显标识，按时免费开放。
公共厕所管理单位应当确定专人负责对公厕进行管理、维护、保洁，定期消毒，保持厕所清洁卫生，设施齐全完好。使用者应当维护公共厕所的清洁卫生，爱护公共卫生设施。
第十六条【环卫作业规范】  环卫工作人员对公共场所和市政公共设施的清扫、保洁，应当遵守环境卫生作业规范，符合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并尽量减少对道路交通和居民休息的影响，不得将垃圾扫入沟渠或者堆积在道路、绿地、花箱等处。 
城区主干道、公园和广场应当定时清扫，每日首次清扫作业，夏季一般应当在上午9时前完成，冬季一般应当在上午9时30分前完成。
鼓励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对公共场所进行清扫、保洁，并逐步提高环境卫生机械化作业水平。
第十七条【责任制度】  城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实行责任区、责任人管理制度。
城区责任区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划定，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区其他区域的责任划定有争议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木垒镇人民政府商定；协商不成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八条【公众参与治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区环境卫生公众参与机制，畅通利益相关人以及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依法保障公众在环境卫生治理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可以聘请环境卫生治理监督员进行日常巡查和监督。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维护城区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第十九条【监督检查制度】  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区环境卫生举报、投诉、处理、反馈和巡查等制度，向社会公布电话、网络等举报方式,及时发现、处置损害城区环境卫生的行为。涉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及时抄报、移送处理。　　
第二十条【倡导鼓励】  鼓励和支持应用先进的环境卫生技术和设施，探索和实践城市管理新模式，提高环境卫生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第二十一条【宣传教育】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商场、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环境卫生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卫生清洁活动，引导社会公众增强环境卫生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环境卫生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引导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治理。
自治县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应当将爱护环境卫生知识及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
第二十二条【关爱环卫工人】  自治县环境卫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改善环卫工作人员劳动条件，依法保障环卫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鼓励单位和个人为环卫工作人员免费提供临时休息、饮用茶水、加热饭菜、避暑取暖等便利服务，营造全社会尊重、理解、关爱和支持环卫工作人员的良好风尚。
第二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